
并自然资发〔2025〕127 号

为推动城市公共空间开发提质升级，提升城市功能和品

质，依据公布实施的基准地价，降低商业服务业自持项目用地

成本，明确自持类项目用地审批流程，提出以下意见。

第一条 适用范围

独立宗地且全部自持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应按照基准

地价用途修正系数进行修正。

市政府有明确商业业态、自持要求等相关内容的按本意见

执行。

第二条 出让流程

土地价格按照商业业态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收益

还原法评估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价*用途

修正系数*权重 0. 6+收益还原法评估价*权重 0. 4=土地评估价



格。

商业业态、自持要求等相关要求纳入土地出让文件，在出

让公告中注明。

竞买人报名时需一并提交符合商业业态、自持要求等内容

的承诺书。

土地出让合同及不动产权证书注明商业用途采用的修正

系数及项目全部自持，不得分割转让、分割抵押、分割登记。

第三条 属地区政府按照相关约定进行全流程跟踪监管，

定期检查项目开发利用情况，确保项目按照确定的商业业态、

自持等相关要求进行建设、运营，不得变相销售、移作他用。

如项目单位违反相关要求，及时处理。

第四条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在规划编制、土地出让、

项目审批、批后监管、不动产登记等环节进行全链条审批管理，

确保政策实施到位。

第五条 本意见由太原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，自

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暂定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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